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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投縣加強契稅稽徵業務實施要點 
1.中華民國89年8月3日南投縣政府投

府稅財字第 89117108 號函訂定 

2.中華民國 98 年 12 月 8 日南投縣政府

府授稅房字第 09802546490 號函修正 

3.中華民國111年12月2日南投縣政府

府授稅房字第 1110286778 號函修正

全文六點，並自即日生效 

一、南投縣政府(以下簡稱本府)為配合現行契稅條例實施，加

強契稅稽徵，充裕地方財源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契稅申報案件，應依公文處理程序，由總收發收轉，並按

收文先後，逐一編號，加附公文登記表，轉送業務單位辦

理。 

契稅經辦人於收到契稅申報案件時，應按收文次序登入公

文處理簿，並於十日內審查完竣，查定應納稅額，發單通

知繳納。 

納稅義務人所送表件，如認為有欠完備或有疑問時，應於

收件後七日內以書面通知納稅義務人補正或說明。 

納稅義務人申報契稅時應檢附以下文件： 

（一）買賣、承典、交換、贈與、分割等公定格式契約書

正本、影本（正本查驗後退還）及占有憑證。 

（二）已辦理所有權登記之房屋，應檢附建物所有權狀影

本或建物登記簿謄本。但稅捐稽徵機關可透過內部

電腦連線查詢已否辦理所有權登記者，得免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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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未辦理所有權登記之房屋，應檢附原所有人及新所

有人雙方身分證明文件影本。 

（四）其他案件： 

1.法院判決移轉案件，為法院判決書及判決確定證明

書之影本。 

2.向政府機關標購或領買公產案件，為該政府機關核

發之產權移轉證明書影本。 

3.向法院標購拍賣之不動產案件，為執行法院核發之

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明書影本。 

4.鄉（鎮、市）調解委員會調解案件或經法院和解案

件，為法院核定之調解書影本或和解筆錄影本。 

5.建築物於建造完成前，因買賣、交換、贈與，以承

受人為建造執照原始起造人或中途變更起造人名

義，並取得使用執照之案件： 

(1)使用執照或使用執照申請書副本之影本。 

(2)買賣（合建）契約書或工程契約書之影本。 

(3)支付工程價款證明。 

(4)營造廠開立之統一發票。 

(5)資金流向證明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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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信託契約歸屬權利人依契稅條例第七條之一規定

申報贈與契稅時，應檢附信託契約書，信託契約內

容變更者，應一併檢附變更文件。 

（五）因審核案件需要，需提供之其他有關文件。 

三、契價以當地不動產評價委員會評定之標準價格為準。但依

法領買或標購公產及向法院標購拍賣之不動產，取得不動

產移轉價格低於評定標準價格者，從其移轉價格。 

四、新建房屋申請設籍時，房屋稅服務區人員應查明房屋建築

及取得情形，如有應繳契稅而未辦理申報者，應即督促或

輔導其申報，如延遲或拒不辦理申報者，應查明並依契稅

條例第二十六條規定處罰。 

房屋稅經辦人對納稅義務人申請變更納稅義務人名義案件

或依據契稅申報書釐正房屋稅籍，應查明是否業經報繳契

稅，如未報繳，應即通知主辦契稅單位補徵，俟其完納後，

再予變更登記。 

本府稅務局應視實際需要派員前往轄內各公營事業機構、

人民團體及公司行號，調查其帳冊及租押房屋契約，及不

動產使用情形，如發現有以抵押、借貸等變相方式代替設

典，取得使用權者，應照典權契稅稅率課徵契稅，並以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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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論罰。 

本府稅務局應與轄內法院、各級政府機關、公營事業機構

等密切聯繫，如有拍賣或標售不動產者，應依法院或行政

執行處通報之不動產移轉證書副本或相關通報資料，通知

買受人依法申報契稅，並列入管制，以杜逃漏。 

本府稅務局應注意蒐集新聞報章相關資料，憑以追查核

課。 

五、契稅申報書規定為一式二份，一份鄉（鎮、市）公所留存

，一份於納稅義務人繳清稅款後於查定表中填寫繳納日期

並裝釘成冊每月彙送稅務局，俾利稽核。 

納稅義務人於繳清契稅後，應檢具繳款書收據副聯，憑以

向地政機關申請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。 

本府稅務局對各鄉（鎮、市）公所代徵契稅情形，應依據

所送申報書，定期派員前往抽查審核，並作成紀錄，以資

查考。 

六、納稅義務人依規定申報之契稅案件，如其符合減免規定，

當事人縱未提出申請，主辦契稅業務單位宜將減免之規定

提示納稅義務人，以減少更正及復查案件。 

納稅義務人對於核定之契稅應納稅額如有不服，稅務局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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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就實體上注意查核。 

本府稅務局每年一次召集鄉（鎮、市）公所契稅主辦人員

作示範講習，俾供辦理契稅業務之參考。 


